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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個 人 獎 ) 薦 報 表 

姓 名 先生/小姐（軍職請加註級職） 
受推薦者 

彩色照片 

（貼上圖檔即可） 

身 份 證 

統 一 編 號 
○○○○○○○○○○ 性別 

□ 男 

□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年○○月○○日 

住 址 

戶籍：（郵遞區號）○○○○○○○○○○ 

通訊：（郵遞區號）○○○○○○○○○○ 

公文書信收件地址： 

（郵遞區號）○○○○○○○○○○○○○○○○○○○○ 

電 話 
公務電話 手機號碼 其它聯絡方式 

（○○）○○○○○○○○ （○○）○○○○○○○○  

電 子 信 箱 ○○○＠○○○○○○○○○○○○ 

職 業 
□ 教官    □ 全民國防教師 

□ 其它：請依「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第 3點填入適當資料。 

現職機關及

單 位 名 稱 ○○○○○○○○○○○ 

薦 報 機 關 教育部 

薦報機關（單位）主官（簽名、章）：教育部 鄭英耀部長（代理人：            ） 

受推薦人（簽名、章）： 

受推薦人所屬機關（已完成實質審查簽名、章）： 

上級主管機關1（簽名、章）： 

中 華 民 國 １ １ ５ 年   月   日 2 

 
1
 係指受推薦人所屬機關之上級主管機關，倘為國教署應由其簽章，倘為教育部則請留空。 

2 本頁日期應由教育部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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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參選個人聲明書 

     

 

 

 

  立書人            (個人) 聲明及保證所

繳交之薦報資料皆屬實非造假，另本次參獎亦未

有「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

」第6點所列各項不得薦報之情形，如有不實，本

人願負相關行政懲處及法律責任。  

 

 

 

立書人簽章： 

立書人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住家電話及手機）： 

通訊地址（含郵遞區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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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個 人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體事蹟期間」-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

辦竣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越、

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佐證資料頁碼」及「自評得分」欄位：由參選者填入，如無，該欄請填「無」；

參選者全數檢附資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佐證資料應

能明確呈現為參選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需足供辨識者，始能做為佐證資料）。 

註 3：依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第 5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個人獎由參選者所

屬機關（單位）先行審查薦報資料（屬實質審查，應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前

開機關審竣後，請續函報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

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者全案參獎資料予教育部審

查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者 

辦 理 情 形 
評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單案

得分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參獎人 

自評 

得分 

一、執行作為(100%)：  

(一) 策辦、支

援、配合辦理

全民國防教育

「學校教育」、

「 政 府 機 關

（構）在職教

育」、「國防文

物維護、保存

及宣導教育」

及「社會教育」

(均含全民防

衛動員 )等活

動。 

【本項總得分

以 60分為限。】 

全 國 性

活 動 

每項 

可得 

5分 

(一)全國性活動數統計：策辦計○場、支

援計○場、配合辦理○場。 

(二)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1.( 「策辦」或「支援」或「配合辦理」)(日

期)○○活動，辦理場次數量、該場活動

參加人數及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述。 

＊本項所列，請明確列示辦理類別(「策

辦」或「支援」或「配合辦理」，本欄呈

現方式請將同類別的都放在一起)，純

粹出席、參與或受邀宣傳或演講性質

者，或佐證資料無法識別為參獎者身分

者，均不予計分，請勿列入本項。 

   

地 方 或

單 位 性

質 活 動 

每項 

可得 

4分 

(一)地方或單位性質活動統計： 

1. 地方性質：策辦計○場、支援計○

場、配合辦理○場。 

2. 單位性質：策辦計○場、支援計○

場、配合辦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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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個 人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體事蹟期間」-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

辦竣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越、

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佐證資料頁碼」及「自評得分」欄位：由參選者填入，如無，該欄請填「無」；

參選者全數檢附資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佐證資料應

能明確呈現為參選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需足供辨識者，始能做為佐證資料）。 

註 3：依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第 5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個人獎由參選者所

屬機關（單位）先行審查薦報資料（屬實質審查，應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前

開機關審竣後，請續函報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

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者全案參獎資料予教育部審

查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者 

辦 理 情 形 
評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單案

得分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參獎人 

自評 

得分 
(二)地方性質活動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

說明： 

1. ( 「策辦」或「支援」或「配合辦理」) 

(日期)辦理○○活動，辦理場次數量、

該場活動參加人數及具卓越、貢獻性之

簡述。 

＊本項所列，請明確列示辦理類別(「策

辦」或「支援」或「配合辦理」，本欄呈

現方式請將同類別的都放在一起)，純

粹出席、參與或受邀宣傳或演講性質

者，或佐證資料無法識別為主辦活動身

分者，均不予計分，請勿列入本項。 

(三)單位性質活動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

說明： 

1. ( 「策辦」或「支援」或「配合辦理」) 

(日期)辦理○○活動，辦理場次數量、

該場活動參加人數及具卓越、貢獻性之

簡述。 

＊本項所列，請明確列示辦理類別(「策

辦」或「支援」或「配合辦理」，本欄呈

現方式請將同類別的都放在一起)，純

粹出席、參與或受邀宣傳或演講性質

者，或佐證資料無法識別為主辦活動身

分者，均不予計分，請勿列入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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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個 人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體事蹟期間」-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

辦竣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越、

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佐證資料頁碼」及「自評得分」欄位：由參選者填入，如無，該欄請填「無」；

參選者全數檢附資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佐證資料應

能明確呈現為參選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需足供辨識者，始能做為佐證資料）。 

註 3：依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第 5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個人獎由參選者所

屬機關（單位）先行審查薦報資料（屬實質審查，應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前

開機關審竣後，請續函報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

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者全案參獎資料予教育部審

查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者 

辦 理 情 形 
評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單案

得分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參獎人 

自評 

得分 

其 他 符

合 評 選

指 標 者 

每項 

可得 

3分 

(一)其他活動數統計：策辦計○場、支援

計○場、配合辦理○場。 

(二)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1. ( 「策辦」或「支援」或「配合辦理」) 

(日期)辦理○○活動，辦理場次數量、

該場活動參加人數及具卓越、貢獻性之

簡述。 

＊本項所列，請明確列示辦理類別(「策

辦」或「支援」或「配合辦理」，並請將

同類別的放在一起)，純粹出席、參與或

受邀宣傳或演講性質者，或佐證資料無

法識別為主辦活動身分者，均不予計

分，請勿列入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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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個 人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體事蹟期間」-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

辦竣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越、

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佐證資料頁碼」及「自評得分」欄位：由參選者填入，如無，該欄請填「無」；

參選者全數檢附資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佐證資料應

能明確呈現為參選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需足供辨識者，始能做為佐證資料）。 

註 3：依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第 5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個人獎由參選者所

屬機關（單位）先行審查薦報資料（屬實質審查，應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前

開機關審竣後，請續函報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

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者全案參獎資料予教育部審

查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者 

辦 理 情 形 
評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單案

得分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參獎人 

自評 

得分 

(二 ) 個人建

置全民國防教

育網站（含社

群、影音平臺

等）或資料庫。 

【本項總得分

以 10分為限。】 

建 置 網

站（資料

庫）或專

頁 者 

詳見

配分

標註 

(一)個人網站確於ＯＯＯ年ＯＯ月ＯＯ

日所建置，於具體事蹟期間均有更新網站

內容(得 5 分)： 

1.網站類別（社群或影音平臺等） 

(1)網址(縮網址)：所提供的 PDF 檔能

直接讓評選委員點選後直接連結網

站。 

(2)首頁有設鏈結至全民國防相關網站

(每列１個得１分，最多得 3 分)：請詳列

網站名稱(以列點方式呈現，並提供

縮網址) 

(3)定期維護頻率：  

□每月都有更新(得 3 分)，更新日期： 

□每季都有更新(得 2 分)，更新日期： 

(二)個人資料庫確於ＯＯＯ年ＯＯ月Ｏ

Ｏ日所建置，於具體事蹟期間均有更新資

料庫內容(得 5 分)： 

1.網址(縮網址)：所提供的 PDF檔能直接

讓評選委員點選後直接連結網站。 

2.定期維護頻率：  

□每月都有更新(得 3 分)，更新日期： 

□每季都有更新(得 2 分)，更新日期： 

(三)個人專頁確於ＯＯＯ年ＯＯ月ＯＯ

日所建置、於具體事蹟期間均有更新專

頁內容(得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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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個 人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體事蹟期間」-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

辦竣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越、

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佐證資料頁碼」及「自評得分」欄位：由參選者填入，如無，該欄請填「無」；

參選者全數檢附資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佐證資料應

能明確呈現為參選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需足供辨識者，始能做為佐證資料）。 

註 3：依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第 5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個人獎由參選者所

屬機關（單位）先行審查薦報資料（屬實質審查，應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前

開機關審竣後，請續函報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

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者全案參獎資料予教育部審

查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者 

辦 理 情 形 
評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單案

得分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參獎人 

自評 

得分 

定 期 

更 新 

情 形 

各月 

更新 

得分 

3分 

、 

各季 

更新 

得分 

2分 

□專頁之網址(縮網址)：請列示更新日

期 (FB或 IG或其它社群請勾選下面

的選項。) 

□其它社群：FB 或 IG 等，網址(縮網

址) 、最近 1次更新日期： 

*倘為「專頁」，本項總得分計 4分（於專

頁有設鏈結或定期更新專頁資料者均不

另予給分）；專頁係指所呈現的畫面只有

單 1 個畫面，於同一個畫面呈現所有資

訊（於該頁面內容另設鍵結，鍵結至其它

網站者均非「網站」而是「專頁」，參選

者應先瞭解網站與專頁的差異）。 

*單位網站或專頁，非純屬「個人」設置，

版權屬機關所有者不予計分。 

   

(三 ) 個人執

行全民國防教

育相關文宣宣

傳工作。 

【本項總得分

以 10分為限。】 

電 視 

媒 體 

每則 

可得 

2分 

(一)電視媒體，計○則。 

(二)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1.以下各項，請依次列點說明發布日期、

媒體露出管道（若為網址，請縮網址）、

瀏覽或發放數及具卓越、貢獻性之原

因；以下請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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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個 人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體事蹟期間」-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

辦竣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越、

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佐證資料頁碼」及「自評得分」欄位：由參選者填入，如無，該欄請填「無」；

參選者全數檢附資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佐證資料應

能明確呈現為參選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需足供辨識者，始能做為佐證資料）。 

註 3：依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第 5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個人獎由參選者所

屬機關（單位）先行審查薦報資料（屬實質審查，應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前

開機關審竣後，請續函報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

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者全案參獎資料予教育部審

查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者 

辦 理 情 形 
評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單案

得分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參獎人 

自評 

得分 

平 面 媒 

體、廣播

媒體、電

子及書面

公告或網

路 訊 息 

每則 

可得 

1分 

(一)平面媒體計○則、廣播媒體計○則、

電子公告計○則及書面公告計○則

或網路訊息計○則，共計○則。 

(二)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以下各

項，請依次列點說明發布日期、媒體

露出管道、瀏覽或發放數及具卓越、

貢獻性之原因。 

1.平面媒體： 

2.廣播媒體： 

3.電子公告： 

4.書面公告： 

5.網路訊息： 

 

*倘列網址請以「縮網址方式」呈現。 

   

(四 ) 個人致

力於全民國防

教育學術研究

發展或發表相

關著作。 

【本項總得分

以 10分為限。】 

研 究 

發 展 

或 

發 表 

著 作 

每則 

可得 

5分 

(一)個人論文，計○則： 

1.名稱： 

2.主辦單位：○○大學或○○研究機構。 

3.發表日期： 

4.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本項所列，相關列示之資料，需能明確

論證具「績效卓著」或「有具體貢獻」，

並請勿列示活動資訊或新聞稿訊息或

純屬宣傳性質之文宣（凡列示均不計

分）；發表情形為社群平台者，亦不予

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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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個 人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體事蹟期間」-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

辦竣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越、

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佐證資料頁碼」及「自評得分」欄位：由參選者填入，如無，該欄請填「無」；

參選者全數檢附資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佐證資料應

能明確呈現為參選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需足供辨識者，始能做為佐證資料）。 

註 3：依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第 5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個人獎由參選者所

屬機關（單位）先行審查薦報資料（屬實質審查，應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前

開機關審竣後，請續函報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

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者全案參獎資料予教育部審

查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者 

辦 理 情 形 
評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單案

得分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參獎人 

自評 

得分 

報 刊 

投 稿 

每則

可得 

2分 

(一)計○則。 

(二)發表情形：(請註明事實發生日期) 

1.文章題目： 

2.報刊名稱：如○○日報、○○月刊等。 

3.刊登日期： 

4.刊登版號(或頁次)或網址(縮網址，需

能讓評審委員查得相關資訊) ：如版Ａ

5、頁 5 或登刊文章之文章畫面（如登

報之畫面等，請於佐證資料呈現畫面並

敘述相關版面資訊，倘有相關資料需提

供評審委員參酌者，請一律以縮網址方

式提供下載網點）。 

5.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本項所列，相關列示之資料，需能明確

論證具「績效卓著」或「有具體貢獻」，

並請勿列示活動資訊或新聞稿訊息或

純屬宣傳性質之文宣（凡列示均不計

分）；發表情形為社群平台者，亦不予計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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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個 人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體事蹟期間」-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

辦竣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越、

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佐證資料頁碼」及「自評得分」欄位：由參選者填入，如無，該欄請填「無」；

參選者全數檢附資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佐證資料應

能明確呈現為參選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需足供辨識者，始能做為佐證資料）。 

註 3：依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第 5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個人獎由參選者所

屬機關（單位）先行審查薦報資料（屬實質審查，應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前

開機關審竣後，請續函報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

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者全案參獎資料予教育部審

查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者 

辦 理 情 形 
評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單案

得分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參獎人 

自評 

得分 

(五 ) 擔任全

民國防教育相

關課程授課師

資或辦理教材

（案）編撰工

作。 

【本項總得分

以 10分為限。】 

任 授 課

教 師 

每項

課程 

2分 

*任授課教師工作，計○項，具卓越、貢獻

性之簡要說明： 

1.課程名稱、開課學年度(含學期)、選/必

修、課程學分數、學校名稱、科(職系) 、

教授學生年級及班級數。                           

2.國民中小學教師可簡述實施融入式教

學情形。(請註明事實發生日期) 

＊本項所列任授課教師工作之認定如下： 

1.經由學校審議通過，並由學校開設有學

分之課程，同一校且同一性質課程得 2

分。 

2.屬政府約聘並實際授課者(如任教召召

員教官)。 

3.單場講演性質(如獲邀演講或辦理業務

宣導等)不予計分，請勿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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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個 人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體事蹟期間」-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

辦竣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越、

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佐證資料頁碼」及「自評得分」欄位：由參選者填入，如無，該欄請填「無」；

參選者全數檢附資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佐證資料應

能明確呈現為參選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需足供辨識者，始能做為佐證資料）。 

註 3：依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第 5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個人獎由參選者所

屬機關（單位）先行審查薦報資料（屬實質審查，應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前

開機關審竣後，請續函報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

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者全案參獎資料予教育部審

查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者 

辦 理 情 形 
評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單案

得分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參獎人 

自評 

得分 

辦 理 教

材 編 撰 

工 作 

每項 

可得 

5分 

個人教材編撰工作，計○項，具卓越、貢

獻性之簡要說明： 

1. 「教材名稱」（出版社名稱：（或授權教

學平台名稱））、教材出版日期(作者姓

名)、開放參閱網址(請縮網址)及具卓

越及貢獻性之說明;並請另於佐證資料

中說明編撰此教材之教學目標、適用對

象、使用方式(時機)及開放參閱網址

(請縮網址)等。 

2.(自編教材)教材名稱、自編教材參考出

處，並請說明對同類型教材之卓越、貢

獻或其他具公信力之說明。請另於佐證

資料中說明編撰此教材之教學目標、適

用對象、使用方式(時機)及開放參閱網

址(請縮網址)等。 

＊本項所列教材區分為出版社編撰教材

及自編教材 2項，屬出版社者，佐證資

料應提供出版社採用證明、教科書審定

執照或其他具公信力證明；屬自編者，

佐證資料應提出自編教材參考出處、對

同類型教材之創新貢獻或其他具公信

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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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個 人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體事蹟期間」-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

辦竣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越、

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佐證資料頁碼」及「自評得分」欄位：由參選者填入，如無，該欄請填「無」；

參選者全數檢附資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佐證資料應

能明確呈現為參選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需足供辨識者，始能做為佐證資料）。 

註 3：依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第 5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個人獎由參選者所

屬機關（單位）先行審查薦報資料（屬實質審查，應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前

開機關審竣後，請續函報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

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者全案參獎資料予教育部審

查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者 

辦 理 情 形 
評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單案

得分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參獎人 

自評 

得分 

辦 理 教

案 編 撰 

每項 

可得 

3分 

辦理自編教案編撰工作，計○項，具卓越、

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1.(編撰日期)教案名稱、審查單位、編撰

完成日期、開放參閱網址(請縮網址) 

並請說明對同類型教案之卓越、貢獻或

其他具公信力之說明。請另於佐證資料

中說明編撰此教材之教學目標、適用對

象、使用方式(時機)及開放參閱網址

(請縮網址)等 

＊本項所列教案，佐證資料應能完整呈現

目標、內容、活動、方法、資源、環境、

評鑑、其他項目。 

   

「執行作為」一項-總得分(以 100分為限)   

二、特別加分：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自評

得分 

初審

委員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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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個 人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體事蹟期間」-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

辦竣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越、

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佐證資料頁碼」及「自評得分」欄位：由參選者填入，如無，該欄請填「無」；

參選者全數檢附資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佐證資料應

能明確呈現為參選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需足供辨識者，始能做為佐證資料）。 

註 3：依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第 5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個人獎由參選者所

屬機關（單位）先行審查薦報資料（屬實質審查，應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前

開機關審竣後，請續函報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

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者全案參獎資料予教育部審

查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者 

辦 理 情 形 
評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單案

得分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參獎人 

自評 

得分 

(一 ) 個人致

力於全民國防

教 育 相 關 工

作，曾獲得各

級主管機關獎

勵者。 

【本項總得分

以 6分為限。】 

全 國 性

獎 項 

每項 

奬項 

3分 

(一)獲得獎項計○項。 

(二)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1.請依次簡要列示說明獎項名稱、獲獎原

因簡述（需具卓越、貢獻性）及因獲此

獎項而予敘獎加計軍職資計分情形

【如：(日期)獲(機關名稱)全國性○○

○○獎項，前開獎項亦敘○○獎○○支

及加計軍職資計分○分】，以下請自行

延伸。 

＊所列項目，需與全民國防教育獎項相

關，並為個人獲獎之獎項，感謝狀不予

計分，請勿列入。 

   

地 方 性

獎 項 

每項 

奬項 

2分 

(一)獲得獎項計○項。 

(二)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1.請依次簡要列示說明獎項名稱、獲獎原

因簡述（需具卓越、貢獻性）及因獲此

獎項而予敘獎加計軍職資計分情形

【如：(日期)獲(機關名稱)主辦地方性

○○○○獎項，前開獎項亦敘○○獎○

○支及加計軍職資計分○分】，以下請

自行延伸。 

＊所列項目，需與全民國防教育獎項相關

（具績效卓越及貢獻性），並為個人獲

獎之獎項，感謝狀不予計分，請勿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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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個 人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體事蹟期間」-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

辦竣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越、

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佐證資料頁碼」及「自評得分」欄位：由參選者填入，如無，該欄請填「無」；

參選者全數檢附資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佐證資料應

能明確呈現為參選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需足供辨識者，始能做為佐證資料）。 

註 3：依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第 5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個人獎由參選者所

屬機關（單位）先行審查薦報資料（屬實質審查，應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前

開機關審竣後，請續函報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

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者全案參獎資料予教育部審

查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者 

辦 理 情 形 
評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單案

得分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參獎人 

自評 

得分 

其 他 

符 合 評

選 指 標 

獎 項 

每項 

奬項 

1分 

(一)獲得獎項計○項。 

(二)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1.請依次簡要列示說明獎項名稱、獲獎原

因簡述（需具卓越、貢獻性）及因獲此

獎項而予敘獎加計軍職資計分情形

【如：(日期)獲(機關名稱)主辦○○○

○獎項，前開獎項亦敘○○獎○○支及

加計軍職資計分○分】，以下請自行延

伸。 

＊所列項目，需與全民國防教育獎項相關

（具績效卓越及貢獻性），並為個人獲

獎之獎項，感謝狀不予計分，請勿列入。 

   

(二 ) 個人辦

理全民國防教

育 「 學 校 教

育」、「政府機

關（構）在職教

育」、「國防文

物維護、保存

及宣導教育」

及「社會教育」

等相關法規之

研訂或訂頒相

關計畫。 

「創新、

研修」相

關法規性

質 

每項 

法規 

3分 

(一)「創新、研修」相關法規，計○項。 

(二)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1.發布(或簽准)日期、新增法規名稱、下

載網點(縮網址)及創新(或研修)重點

摘要。如:於 112年 2月 5日簽准(或發

布)日期「○○計畫」，網址：○○○○)，

據以推動○○○○相關業務，並因

○○○○○○○○具卓越、貢獻性成

效。 

*佐證資料需能明確識別為參選者所「創

新、研修」之相關法規，且法規內容需能

明確有「創新、研修」之類似字句，經評

委審核具卓越、貢獻性始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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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個 人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體事蹟期間」-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

辦竣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越、

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佐證資料頁碼」及「自評得分」欄位：由參選者填入，如無，該欄請填「無」；

參選者全數檢附資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佐證資料應

能明確呈現為參選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需足供辨識者，始能做為佐證資料）。 

註 3：依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第 5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個人獎由參選者所

屬機關（單位）先行審查薦報資料（屬實質審查，應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前

開機關審竣後，請續函報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

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者全案參獎資料予教育部審

查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者 

辦 理 情 形 
評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單案

得分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參獎人 

自評 

得分 

【本項總得分

以 6分為限。】 

屬「創新」

相關計畫

者 

每項 

計畫 

2分 

(一)「創新」相關計畫，計○項。 

(二)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1.發布(或簽准)日期新增計畫名稱、及下

載網點(縮網址)。如:於 112 年 2 月 5

日簽准(或發布)日期「○○計畫」，網

址：○○○○)，據以推動○○○○相關

業務，並因○○○○○○○○具卓越、

貢獻性成效。 

*佐證資料需能明確識別為參選者所「創

新」之相關計畫，且內容需有「創新」字

句，經評委審核具卓越、貢獻性始予計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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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個 人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體事蹟期間」-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

辦竣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越、

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佐證資料頁碼」及「自評得分」欄位：由參選者填入，如無，該欄請填「無」；

參選者全數檢附資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佐證資料應

能明確呈現為參選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需足供辨識者，始能做為佐證資料）。 

註 3：依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第 5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個人獎由參選者所

屬機關（單位）先行審查薦報資料（屬實質審查，應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前

開機關審竣後，請續函報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

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者全案參獎資料予教育部審

查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者 

辦 理 情 形 
評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單案

得分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參獎人 

自評 

得分 

屬 自 

行「訂頒」

相關計畫

者 

每項 

計畫 

1分 

(一)計○項計畫。 

(二)新增計畫具卓越、貢獻性簡要說明：  

1.發布(或簽准)日期、新增計畫名稱、下

載網點(縮網址)。如：於 114 年 2 月 5

日簽准(或發布)日期「○○計畫」，網

址：○○○○)，據以推動○○○○相關

業務，並因○○○○○○○○具卓越、

貢獻性成效。 

*佐證資料需能明確識別為參獎者所「自

行訂頒」之相關計畫，本項所列，非屬

「新增」計畫性質者不予計分（如修正

或更正者均不予計分）。 

(三)修訂現行實施計畫具卓越、貢獻性說

明： 

1.近 1次修訂日期、計畫名稱、下載網

點(縮網址) ，並具○○○○○○○○

卓越、貢獻性成效。 

*佐證資料需能明確識別為參獎者所「自

行修訂」之相關計畫。 

   

屬「轉頒」

相關計畫

者 

不予 

給分 
略。    

「特別加分」一項-總得分(以 12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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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個 人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體事蹟期間」-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

辦竣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越、

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佐證資料頁碼」及「自評得分」欄位：由參選者填入，如無，該欄請填「無」；

參選者全數檢附資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佐證資料應

能明確呈現為參選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需足供辨識者，始能做為佐證資料）。 

註 3：依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第 5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個人獎由參選者所

屬機關（單位）先行審查薦報資料（屬實質審查，應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前

開機關審竣後，請續函報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就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

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者全案參獎資料予教育部審

查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者 

辦 理 情 形 
評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單案

得分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參獎人 

自評 

得分 

審查成績總評 

總      評      分  

名              次 
(請填數字:數字愈小表示得分愈高) 

 

評審機關(單位)核章欄 

評 審 機 關 （ 單 位 ） 名 稱 評審日期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註：倘參獎者上級主管機關為國教署，本表應由參獎者繕印 2份，１份予所屬機關辦

理實質審查作業、另 1份應予國教署辦理審查作業後，續由國教署將本表（核章

版）、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

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人全案資料函報教育部審查辦理薦報作業。 

 



(本件屬公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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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團 體 獎 ) 薦 報 表 

機關（構）

團體、學校

名稱 

機關全銜 
2吋光面 

彩色照片 

（圖檔插入模式

製作可） 

代表人 

姓名及職稱 
校長○○○先生（或女士，軍職請加註級職） 

性別 男         女 

聯絡住址 
公文書信收件地址： 

（郵遞區號）○○○○○○○○○○○○○○○○○○○○ 

聯絡人 （該單位業務承辦人姓名及職稱） 

電話 

（公）承辦人： 

（宅）承辦人： 

（手機）承辦人： 

電子信箱 ○○○＠○○○○○○○○○○○○ 

薦報機關 

（單位） 
教育部 

薦報機關（單位）主官（簽名、章）：教育部 鄭英耀部長（代理人：        ）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主 官 （簽名、章）1： 

受 推 薦 團 體 代 表 (簽名、章) ：   ○  ○  ○  校長 

中 華 民 國 １ １ ５ 年   月   日 2 

 
1 倘上級主管機關為國教署，應由國教署簽章；倘為教育部則請留空。 
2 本頁日期應由教育部填寫。 



(本件屬公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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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參選團體聲明書 

     

 

 

  立書人            (單位主官或機關首長) 

聲明及保證所繳交之全案薦報資料皆屬實非造假

，另本次參獎亦未有「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

選拔表揚作業要點」第6點所列各項不得薦報之情

形，如有不實，本人願負相關行政懲處及法律責

任。  

 

 

立書人所屬單位及職稱： 

立書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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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團 體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蹟事績」-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辦竣

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 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之，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

越、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

佐證資料應能明確呈現為參獎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內容需足供辨識始能做為佐證資

料）。 

註 3：團體獎參獎者應將全案參獎資料函報其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辦理實質審查，並由其上級主管機關就

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

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人參獎全案資料予教育部審查

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機 關 （ 構 ）、 團 體 、 學 校 

辦 理 情 形 
初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 單 案

得 分 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自評 

得分 

一、計畫作為(10%)：   

(一 ) 單位

辦理全民國

防教育「學

校教育」、

「政府機關

（構）在職

教育」、「國

防 文 物 維

護、保存及

宣導教育」

及「社會教

育」(均含全

民 防 衛 動

員 )等相關

法規之研訂

或訂頒相關

計畫。 

【本項總得

分以 10 分

為限。】 

研訂相關

法 規 

每項 

可得 

5分 

(一)計○項法規。 

(二)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1.發布(或簽准)日期、新增法規名稱、下

載網點(縮網址)及創新(或研修)重點

摘要。如:於 112年 2月 5日簽准(或發

布)日期「○○計畫」，網址：○○○○)，

據以推動○○○○相關業務，並因

○○○○○○○○具卓越、貢獻性成

效。 

   

「創新」 

相 關 

計 畫 

每項 

可得 

2分 

(一)「創新」相關計畫，計○項。 

(二)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1.發布(或簽准)日期新增計畫名稱、及下

載網點(縮網址)。如:於 112年 2月 5日

簽准(或發布)日期「○○計畫」，網址：

○○○○)，據以推動○○○○相關業

務，並因○○○○○○○○具卓越、貢

獻性成效。 

*佐證資料需能明確識別為參獎者所「創

新」之相關計畫，且內容需有「創新」

字句，經評委審核具卓越、貢獻性始予

計分。 

   

「訂頒」 

相 關 

計 畫 

每項 

可得 

1分 

(一)計○項計畫。 

(二)新增計畫具卓越、貢獻性簡要說明：  

1.發布(或簽准)日期、新增計畫名稱、下

載網點(縮網址)。如：於 114 年 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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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團 體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蹟事績」-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辦竣

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 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之，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

越、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

佐證資料應能明確呈現為參獎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內容需足供辨識始能做為佐證資

料）。 

註 3：團體獎參獎者應將全案參獎資料函報其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辦理實質審查，並由其上級主管機關就

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

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人參獎全案資料予教育部審查

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機 關 （ 構 ）、 團 體 、 學 校 

辦 理 情 形 
初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 單 案

得 分 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自評 

得分 

日簽准(或發布)日期「○○計畫」，網

址：○○○○)，據以推動○○○○相關

業務，並因○○○○○○○○具卓越、

貢獻性成效。 

*佐證資料需能明確識別為參獎者所「自行

訂頒」之相關計畫，本項所列，非屬「新

增」計畫性質者不予計分（如修正或更

正者均不予計分）。 

(三)修訂現行實施計畫具卓越、貢獻性說

明： 

1.近 1次修訂日期、計畫名稱、下載網點

(縮網址) ，並因○○○○○○○○具

卓越、貢獻性成效。 

*佐證資料需能明確識別為參獎者所「自行

修訂」之相關計畫。 

「轉頒」 

相 關 

計 畫 

不予 

給分 
略。    

「計畫作為」一項-總得分(以 10分為限)   

二、執行作為(70%)：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自評 

得分 

初 審 

委 員 

評 分 

(一) 1.策辦

全 民 國 防

全 國 性 

活 動 
每項 

可得 
(一)全國性活動數統計：策辦計○場。（僅

能列策辦，倘列支援或配合辦理均不

P.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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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團 體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蹟事績」-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辦竣

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 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之，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

越、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

佐證資料應能明確呈現為參獎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內容需足供辨識始能做為佐證資

料）。 

註 3：團體獎參獎者應將全案參獎資料函報其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辦理實質審查，並由其上級主管機關就

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

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人參獎全案資料予教育部審查

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機 關 （ 構 ）、 團 體 、 學 校 

辦 理 情 形 
初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 單 案

得 分 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自評 

得分 

「 學 校 教

育」、「政府

機關（構）在

職教育」、

「國防文物

維護、保存

及 宣 導 教

育」、「社會

教育」等活

動。 

【本項總得

分以 50 分

為限。】 

8分 
計分） 

(二)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1.( 「策辦」或「支援」或「配合辦理」)(日

期)○○活動，辦理場次數量、該場活動

參加人數及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述。 

＊本項所列，僅能列示「策辦」性質，倘

列「支援」或「配合辦理」等，或純粹

出席、參與或受邀宣傳或演講性質者，

或佐證資料無法識別為策辦性質者，均

不予計分，請勿列入本項；佐證資料需

能清楚明確呈現確為參獎者所策辦之

活動。 

、 

地 方 或 

單位性質

活 動 

每項 

可得 

6分 

(一)地方或單位性質活動統計：（僅能列策

辦，倘列支援或配合辦理均不計分） 

1. 地方性質：策辦計○場。 

2. 單位性質：策辦計○場。 

(二)地方性質活動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

說明： 

1.「策辦」○○活動，辦理場次數量、該

場活動參加人數及具卓越、貢獻性之簡

述。 

＊本項所列，僅能列示「策辦」性質，倘

列「支援」或「配合辦理」等，或純

粹出席、參與或受邀宣傳或演講性質

者，或佐證資料無法識別為策辦性質

者，均不予計分，請勿列入本項；佐

P.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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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團 體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蹟事績」-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辦竣

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 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之，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

越、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

佐證資料應能明確呈現為參獎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內容需足供辨識始能做為佐證資

料）。 

註 3：團體獎參獎者應將全案參獎資料函報其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辦理實質審查，並由其上級主管機關就

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

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人參獎全案資料予教育部審查

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機 關 （ 構 ）、 團 體 、 學 校 

辦 理 情 形 
初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 單 案

得 分 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自評 

得分 

證資料需能清楚明確呈現確為參獎者

所策辦之活動。 

(三)單位性質活動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

說明：  

1.「策辦」○○活動，辦理場次數量、該

場活動參加人數及具卓越、貢獻性之簡

述。 

＊本項所列，僅能列示「策辦」性質，倘

列「支援」或「配合辦理」等，或純

粹出席、參與或受邀宣傳或演講性質

者，或佐證資料無法識別為策辦性質

者，均不予計分；佐證資料需能清楚

明確呈現確為參獎者所策辦之活動。 

不屬全國、

地方或單位

性質之其

他符合評

選指標者 

每項 

可得 

4分 

(一)活動統計：計○場。 

(二)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1.「策辦」○○活動，辦理場次數量、該

場活動參加人數及具卓越、貢獻性之簡

述。 

＊本項所列，僅能列示「策辦」性質，倘

列「支援」或「配合辦理」等，或純

粹出席、參與或受邀宣傳或演講性質

者，或佐證資料無法識別為策辦性質

者，均不予計分，請勿列入本項；佐

證資料需能清楚明確呈現確為參獎者

所策辦之活動。 

P.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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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團 體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蹟事績」-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辦竣

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 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之，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

越、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

佐證資料應能明確呈現為參獎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內容需足供辨識始能做為佐證資

料）。 

註 3：團體獎參獎者應將全案參獎資料函報其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辦理實質審查，並由其上級主管機關就

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

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人參獎全案資料予教育部審查

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機 關 （ 構 ）、 團 體 、 學 校 

辦 理 情 形 
初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 單 案

得 分 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自評 

得分 

餘配合執

行各相關

分 工 者 

每項 

可得 

3分 

(一)配合執行各相關分工案件量統計：計

○案。 

(二)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1.「配合」○○○○機關執行○○○○○

○活動，辦理場次數量、該場活動參加

人數及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述。 

＊本項所列，佐證資料請明列具全民國防

教育相關之具體成效（卓越及貢獻性），

及交辦機關之交辦證明文件。 

P. 

、 

P. 

、 

  

(二)單位規

劃相關文宣

作 為 （ 10

分）。 

【本項總得

分以 10 分

為限。】 

電 視 

媒 體 

每則 

可得 

2分 

(一)電視媒體，計○則。 

(二)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1. 以下各項，請依次列點說明發布日期、

媒體露出管道（若為網址，請縮網址）、

瀏覽或發放數及具卓越、貢獻性之原

因；以下請自行延伸。 

P.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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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團 體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蹟事績」-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辦竣

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 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之，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

越、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

佐證資料應能明確呈現為參獎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內容需足供辨識始能做為佐證資

料）。 

註 3：團體獎參獎者應將全案參獎資料函報其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辦理實質審查，並由其上級主管機關就

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

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人參獎全案資料予教育部審查

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機 關 （ 構 ）、 團 體 、 學 校 

辦 理 情 形 
初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 單 案

得 分 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自評 

得分 

平 面 媒 

體、廣播媒

體、電子及

書面公告

或網路訊

息 

每則 

可得 

1分 

(一)平面媒體計○則、廣播媒體計○則、

電子公告計○則及書面公告計○則

或網路訊息計○則，共計○則。 

(二)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以下各

項，請依次列點說明發布日期、媒體

露出管道、瀏覽或發放數及具卓越、

貢獻性之原因。 

1.平面媒體： 

2.廣播媒體： 

3.電子公告： 

4.書面公告： 

5.網路訊息： 

*倘列網址請以「縮網址方式」呈現。 
P.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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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團 體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蹟事績」-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辦竣

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 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之，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

越、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

佐證資料應能明確呈現為參獎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內容需足供辨識始能做為佐證資

料）。 

註 3：團體獎參獎者應將全案參獎資料函報其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辦理實質審查，並由其上級主管機關就

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

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人參獎全案資料予教育部審查

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機 關 （ 構 ）、 團 體 、 學 校 

辦 理 情 形 
初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 單 案

得 分 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自評 

得分 

(三)單位建

置網站、資

料 庫 等 作

為。 

【本項總得

分以 10 分

為限。】 

建 置 

左 列 

任 1 項 

詳見配

分標註 

(一)網站確於ＯＯＯ年ＯＯ月ＯＯ日所

建置，於具體事蹟期間均有更新網站內容

(得 5 分)： 

1.網站類別（社群或影音平臺等） 

(1)網址(縮網址)：所提供的 PDF檔能直

接讓評選委員點選後直接連結網站。 

(2)首頁有設鏈結至全民國防相關網站

(每列１個得１分，最多得 3 分)：請詳列網

站名稱(以列點方式呈現，並提供縮網

址) 

(3)定期維護頻率：  

□每月都有更新或訂有網站資料更新

規劃(最多得 3 分)，更新日期： 

□每季都有更新(得 2 分)，更新日期： 

(二)資料庫確於ＯＯＯ年ＯＯ月ＯＯ日

所建置，於具體事蹟期間均有更新資料庫

內容(得 5 分)： 

1.網址(縮網址)：所提供的 PDF檔能直接

讓評選委員點選後直接連結網站。 

2.定期維護頻率：  

□每月都有更新或訂有網站資料更新

規劃(最多得 3 分)，更新日期： 

□每季都有更新(得 2 分)，更新日期： 

(三)專頁確於ＯＯＯ年ＯＯ月ＯＯ日所

建置、於具體事蹟期間均有更新專頁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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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團 體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蹟事績」-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辦竣

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 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之，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

越、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

佐證資料應能明確呈現為參獎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內容需足供辨識始能做為佐證資

料）。 

註 3：團體獎參獎者應將全案參獎資料函報其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辦理實質審查，並由其上級主管機關就

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

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人參獎全案資料予教育部審查

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機 關 （ 構 ）、 團 體 、 學 校 

辦 理 情 形 
初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 單 案

得 分 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自評 

得分 

定 期 

更 新 

情 形 

各月 

更新 

得分 

3分 

、 

各季 

更新 

得分 

2分 

容(得 4 分)： 

□專頁之網址(縮網址)：請列示更新日

期 (FB或 IG或其它社群請勾選下面

的選項。) 

□其它社群：FB 或 IG 等，網址(縮網

址) 、最近 1次更新日期： 

*倘為「專頁」，本項總得分計 4分（於專

頁有設鏈結或定期更新專頁資料者均不

另予給分）；專頁係指所呈現的畫面只有

單 1個畫面，於同一個畫面呈現所有資訊

（於該頁面內容另設鍵結，鍵結至其它網

站者均非「網站」而是「專頁」，參獎者

應先瞭解網站與專頁的差異）。 

   

「執行作為」一項-總得分(以 70分為限)   

三、考核作為(20%)：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自評 

得分 

初 審 

委 員 

評 分 

(一)單位推

動全民國防

教育工作，

獲 得 主 管

全 國 性 

獎 項 

每項 

奬項 

10分 

(一)獲得獎項計○項。 

(二)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1.請依次簡要列示說明獎項名稱、獲獎原

因簡述（需具卓越、貢獻性）及因獲此

獎項而予敘獎加計軍職資計分情形

P.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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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團 體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蹟事績」-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辦竣

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 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之，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

越、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

佐證資料應能明確呈現為參獎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內容需足供辨識始能做為佐證資

料）。 

註 3：團體獎參獎者應將全案參獎資料函報其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辦理實質審查，並由其上級主管機關就

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

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人參獎全案資料予教育部審查

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機 關 （ 構 ）、 團 體 、 學 校 

辦 理 情 形 
初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 單 案

得 分 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自評 

得分 

（或相關）

機關辦理獎

勵者。 

【本項總得

分以 10 分

為限。】 

【如：(日期)獲(機關名稱)全國性○○

○○獎項，前開獎項亦敘○○獎○○支

及加計軍職資計分○分】，以下請自行

延伸。 

＊所列項目，需與全民國防教育獎項相關，

並為機關獲獎之獎項，感謝狀不予計分，

請勿列入。 

地方或單

位 性 質 

獎 項 

每項 

奬項 

8分 

(一)獲得獎項計○項。 

(二)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1.請依次簡要列示說明獎項名稱、獲獎原

因簡述（需具卓越、貢獻性）及因獲此

獎項而予敘獎加計軍職資計分情形

【如：(日期)獲(機關名稱)主辦地方性

○○○○獎項，前開獎項亦敘○○獎○

○支及加計軍職資計分○分】，以下請

自行延伸。 

＊所列項目，需與全民國防教育獎項相關，

並為機關獲獎之獎項，感謝狀不予計

分，請勿列入。 

P. 

、 

P. 

、 

  

其 他 

符合評選

指 標 

獎 項 

每項 

奬項 

6分 

(一)獲得獎項計○項。 

(二)具卓越、貢獻性之簡要說明： 

1.請依次簡要列示說明獎項名稱、獲獎原

因簡述（需具卓越、貢獻性）及因獲此

獎項而予敘獎加計軍職資計分情形

【如：(日期)獲(機關名稱)主辦○○○

P.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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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團 體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蹟事績」-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辦竣

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 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之，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

越、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

佐證資料應能明確呈現為參獎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內容需足供辨識始能做為佐證資

料）。 

註 3：團體獎參獎者應將全案參獎資料函報其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辦理實質審查，並由其上級主管機關就

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

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人參獎全案資料予教育部審查

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機 關 （ 構 ）、 團 體 、 學 校 

辦 理 情 形 
初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 單 案

得 分 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自評 

得分 

○獎項，前開獎項亦敘○○獎○○支及

加計軍職資計分○分】，以下請自行延

伸。 

＊所列項目，需與全民國防教育獎項相關，

並為機關獲獎之獎項，感謝狀不予計

分，請勿列入。 

(三 ) 單位

足額薦報全

民國防教育

傑出貢獻獎

選拔。 

【本項總得

分以 10 分

為限。】 

薦報單位

足 額 

薦 報 

得分 

10分 

□本機關為「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

拔表揚作業要點」附件「全民國防教育

傑出貢獻獎獲獎員額表」之薦報機關，

已按前開附件所載員額足額薦報計○

個、個人計○位。所薦報資料簡要列示

如下： 

(一) (團體或個人獎) 、機關(個人)名稱、

函報國防部之公文日期及字號。以

下請自行延伸。 

＊非「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

作業要點」附件「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

獻獎獲獎員額表」之薦報機關者，本項

不予計分，爰請勿填列資料。 

P.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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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團 體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蹟事績」-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辦竣

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 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之，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

越、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

佐證資料應能明確呈現為參獎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內容需足供辨識始能做為佐證資

料）。 

註 3：團體獎參獎者應將全案參獎資料函報其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辦理實質審查，並由其上級主管機關就

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

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人參獎全案資料予教育部審查

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機 關 （ 構 ）、 團 體 、 學 校 

辦 理 情 形 
初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 單 案

得 分 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自評 

得分 

不足額 

薦  報 
不予 

給分 

本機關為「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

表揚作業要點」附件「全民國防教育傑出

貢獻獎獲獎員額表」之薦報機關，惟未足

額薦報。 

P. 

、 

P. 

、 

  

「考核作為」一項-總得分(以 20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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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傑 出 貢 獻 獎 ─ 學 校 教 育 ( 團 體 獎 ) 

選 拔 表 揚 評 選 指 標 具 體 事 蹟 表 

註 1：「114年具蹟事績」-事實發生期間：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非屬前開期間發生、辦竣

者，請勿填入本表。） 

註 2：「簡述內容」一欄（各項簡述事蹟請列明『114 年事實發生日期』、量化呈現之，並請參獎者精簡論述具卓

越、貢獻性後，檢附佐證資料料限 1 冊計 50 頁以內（含薦報表、聲明書、具體事蹟表及佐證資料等），另

佐證資料應能明確呈現為參獎者之個人事蹟（如所附佐證資料為公文者，內容需足供辨識始能做為佐證資

料）。 

註 3：團體獎參獎者應將全案參獎資料函報其上級主管機關（如國教署）辦理實質審查，並由其上級主管機關就

本表所載內容、佐證資料等參獎資料進行審查後，再予函報本表（核章版）、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

表揚作業要點（下稱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人參獎全案資料予教育部審查

辦理薦報作業。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受 薦 報 機 關 （ 構 ）、 團 體 、 學 校 

辦 理 情 形 
初 審 

委 員 

評 分 
內

容 
項 目 

各 單 案

得 分 數 
簡 述 內 容 

佐證

資料

頁碼 

自評 

得分 

初審委員總評 

總      評      分  

名              次 
(請填數字:數字愈小表示得分愈高) 

 

註 1：本事蹟表應併評選資料送各評選委員審查，總評分欄位由評選委員審查佐證資料後填註。 

註 2：評選委員應視各薦報團體(單位)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力度及執行成效等事蹟加權計分，並登註於

總評分欄內，各項次加分以 5分為限。 

評審機關(單位)核章欄 

評審機關（單位）名稱 評審日期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註：倘參獎者上級主管機關為國教署，本表應由參獎者函予國教署辦理審查作業後，

續由國教署將本表（核章版）、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下稱

要點）附件六具體事蹟表、要點附件九初審名冊及參獎人全案資料函報教育部審

查辦理薦報作業。 

 


